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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是意识与世界的关联，意识是这个关联的

出发点，是心物发生意义关联的主动一方，意识发出

的意向性，维系这种关联。任何关于意义问题的讨

论，都不得不讨论复合的意向性：包括意识的发出

意向、意义的解释意向，以及另一种更复杂的意向

性——处于这二者之间的文本所携带的意向性。文

本本身并无意识，不会有意向，但是文本中留下大量

意识发出者的意向性痕迹，而这些痕迹是解释者意

向的对象。意识的发出与意义的接收通过文本意向

性发生碰撞，是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关键。

面对大千世界的万物，人的意识至少可以分成

两个大类：事物(包括物、事件、他人的意识)及其再现

文本。所谓“文本”，就是能够被解释出一个合一意

义的符号集合，它可以通过任何媒介形成，因此本文

可能会谈到“图像文本”甚至“心象文本”。因为意义

需要文本来传达，上面说到的三种意向性，只有意识

发出者有可能面对事物产生文本，意义解释者面对

的已经是文本。文学艺术解释者面对的不可能是对

物的直接呈现，他们面对的必然是媒介化的符号文

本。因此，本文集中讨论文学艺术文本中的意向性，

并没有避难就易，恰恰相反，“文本意向性”是文学艺

术研究中的最大难题。

一、文学艺术文本中的意向性

在讨论文本意向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须对组

成文本发出意向性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展

示意向进行重估。解释者如何知道所面对的是文学

艺术文本？主要是因为“展示”凸显了文本意向性的

这一特征，在了解了它术语文化中的某种范畴，然后

解释者才能加上对应的解读意向。与文本的展示意

向相比，创作者意向反而处于次要地位。这个论点

听起来有点抽象，下文将用一连串很普通易懂的例

子证明。

文学艺术的意义问题，近半个世纪讨论非常激

烈，辩论的一个焦点是意向性的地位。“卡夫卡意向

之争”，画龙点睛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困难。著名艺

术学家莱文森指出：艺术性不仅在艺术符号文本之

中，更在于文本与文化史的关联。这种关联将文化

史意向性置入作品中，迫使作品成为艺术。这就是

莱文森主张的“历史主义定义法”：某些文本被看成

艺术，是由于它们“郑重地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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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同方式来看待它”，①所谓“郑重要求”，就是文本

的意向性，“相同方式”即同一范畴。文学艺术文本

的范畴性，“郑重要求”解读者确立它为艺术。

对此，另一位艺术学家科拉克很不以为然，在

《艺术与意向性》一文中，他举了个看起来很容易懂

的例子：卡夫卡立了遗嘱，要求他的朋友勃罗德烧掉

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的手稿，这说明卡夫卡没有

给这些文本艺术意向性，但是偏偏这两本小说成为

划时代的杰作。②对此驳难，莱文森的回答看起来更

理由十足：卡夫卡在写作前，写作中，甚至写作后，

“他的艺术意向(art intent)显而易见，他的最终意愿表

达是否必须优先考虑，应当存疑”。他的意思是：不

管卡夫卡临终如何想，其草稿中已经有了艺术意向

性，临终之言也无法抹去。对此利文斯通进一步反

驳说：卡夫卡对此二本小说，的确有过前后矛盾的意

向，何者更重要实为其次的问题，但其小说本身的确

是艺术文本，这点才是决定性的，是任何人的意向无

法否定的。③照他的看法，文学艺术是文本品质决定

的，与发出者的意向无关。

看来文学艺术意向性问题，比一般理解的复杂

得多。作者本人的意愿，不一定在文本中显现来，科

拉克与莱文森一开始争论的是卡夫卡本人的意向，

最后讨论的却是展示者—出版者的意向能否取消作

者的意向。卡夫卡的作品已经有历史定评，如果我

们讨论的是不久前突然蹿红的小猪“毕加索”，问题

就显豁了：此位小猪的作品卖到 10万美元一幅；另

外，2005年伦敦拍卖会上，猩猩“刚果”的三幅画，卖

出14000英镑，显然被当做艺术品。④至今，生物学界

未能确认动物有艺术创作意向，但是展示者(画廊与

拍卖行)的意向却再明确不过，展示者在文本中注入

的意向，迫使我们按“美术”这个文化范畴，来解读小

猪的作品。由此可见，解释者面对一个符号文本，不

得不处理多重主体的意向性的竞争或协同，对卡夫

卡的小说，遗嘱执行人勃罗德的“展示”意向，作用比

卡夫卡本人的意向更大。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语言中，“艺术”这个概念

就蕴含着人工性，在西语中 art定义为“与天然相对

的人工技巧或技艺”(Human skill or workmanship as
opposed to nature)；中文的“藝”字源起于种植，上是禾

木植物，手执农具耕作；而“術”字是“邑中道也”，即

“路径、手段”。相较之下，中、西原义极为相似，均为

人工技巧。“艺术”既是人工所为，创作者的意向性就

不可忽略。西语 art至今“人工”含义非常明确，与

“人造”(artificial)同一词根。本文在中文里讨论艺

术，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艺术的人工性。

既是人工制品，必有一定的创作意向。猩猩或

大象的“作品”，哪怕与某些艺术创作看来相似，动物

却至今未能被证明有艺术创作意向，实际上许多人

根本不承认这些所谓的“作品”是艺术品。但是这些

动物生产的文本，由于作为艺术品在画展上展示或

拍卖，就带上艺术意向，获得了足够的文化范畴压

力，迫使人们用艺术品眼光审视。用上引莱文森的

话，它们“郑重要求用先有艺术品被看待的相同方式

来看待它”。尤其当我们不知是动物所作之时，解释

无法从创作意向来否定这些艺术作品。

一个肯定会出现的问题是：难道艺术品不可能

是自然的吗？难道自然物或自然事件不是经常被视

为艺术，它们哪有创作的人？人们往往称之为“造化

的神工鬼斧”，但除非真的相信神灵，地质或生物演

变史不可能具有艺术意向性。只有一个途径能把自

然物变成“人工性的”艺术品，那就是艺术展示：树根

非艺术，奇石非艺术，人体也不是，只有被当作艺术

品展示，才变成艺术品。崇山峻岭，大川长瀑，可以

用观景台或取景框，或者用“观景方式”展示，这才成

为艺术。有时“展示”这个意向性关键环节，相当隐

蔽，容易被忽视，但是它必然存在。通过展示，这些

物已非纯自然物，而是渗入了艺术意向性的文本。

而一件媒介化的文本，一旦意图意义、文本意

义、解释意义三者都有足够的明晰度，就无疑问地成

为艺术品。丹图认为艺术意向性极端重要，艺术品

“必须理据其预期意义是否被体现，来考虑它成功

还是失败”。⑤笔者觉得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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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经常是艺术展示(而不是创作)，使文本得到

决定性的意向。因为展示启动了文化体制，把作

品置于艺术世界的文本关系网络之中。文学艺术

的展示，是一个强有力社会性意向行为：原始人壁

画的洞穴，中世纪的教堂，选家的编辑，当代画廊

与艺术节，都是构建文学艺术意向性的重要机

制。例如音乐的演奏者与演唱者，他们在词作家与

音乐家的意向性上叠加了“超意向性”，成就了音乐

的真正生命状态。⑥

以上种种例子证明，虽然展示意向性是“二度意

向性”，却比原初的意向性更为重要，因为原初意向

性也许根本不存在(如动物“画家”)，也许再也无法找

到(如荷马史诗)，也许被展示遮蔽而不再重要(如卡

夫卡的遗愿)。读者往往没有觉得，他们把文本作为

艺术品来审视，是社会文化附加的意向性：一首诗如

果没有分行写，没有用韵，标题、副标题也没有说明

是诗，读者就不一定会当一首诗来读，或许敏感的读

者有可能觉得文字“有诗意”，但是如果当诗来读，无

深意也会读出深意。创作者个人的艺术意向，不能

保证生成艺术品，⑦展示才能准确地把一个符号文本

的身份定位为文学艺术。面对此种被整个体制支持

的展示，接收者不可能作脱离文化程式的纯粹静

观。⑧借用阿尔都塞的术语来说：解释者是被文化体

制“询唤”(interpellated)到解释者地位上来的。这种

询唤压力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我们对艺术的接

受，已经被文化“格式化”。

艺术性展示，迫使解释者朝艺术意向性的方向

解释它，就是将文本与文化的艺术体制联结而“定

位”。朱青生妙语云：“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

是艺术家。”⑨从展示意向性而言，或许应当说“没有

文本绝对是艺术文本，也没有文本绝对不是艺术文

本”。或许日内瓦学派的布莱说得更到位：艺术品

“等待着人们将其从死气沉沉的物质性中释放出

来”，不然，花瓶或雕像都是“密封的，我被关在外

面”，只有在艺术中，“平时不可调和的主客观对立被

抛开”。⑩分析到最后，符号文本发出者的意向性，不

可能定位文学艺术；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品被展示为

文学艺术的意向。

二、文学艺术的文本意向性

意向性的学术史表明，这个重要概念是逐步演

化的，从心理活动，变成纯粹意识的表现，变成意

义世界的构成方式，最后成为凝结文化社群的解

读方式。

这个概念是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首先

提出的。按他的看法，“每一种心理现象都以某物

作为对象而包容于自身之中”，因此意向性是一种

面对对象的心理活动。胡塞尔接受了其师布伦塔

诺关于意识具有指向性的观点。但是胡塞尔从意

向性中排除心理学构造，而是以意识的抽象内涵结

构来说明意向性。因此，胡塞尔说的意向性是一种

意义意向性。

胡塞尔以意向性作为现代现象学哲学的基石：

“意向性是现象学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与基本概

念。”意识的“我思”(noesis)都指向所思的对象(noe⁃
ma)，“在每一活动的我思中，一种从纯粹自我放射出

的目光指向该意识相关物的‘对象’，指向物体，指向

事态等等，而且实行着极其不同的对它的意识”。

意向的对象可以是一般意识活动的“物理对象”，也

可以是内省意识活动。意向的内容即意义，反过来，

现象的意义是它落入的意向性结构来决定的。

上文已经提到了“文本意向性”，但是文本非主

体，怎么会有意向呢？一个容易的解释是文本中看

得出创作主体留下的意向。实际上文本的意向性还

超出这个别主体的控制范围，文本不仅仅是作家、画

家们个人创作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展示者加诸文本

上的社会范畴，因此是社会历史主体性的产物。各

种因素的结合，使文本成为文化意向性的一个实例。

实际上，除了演出的创作成员会直接面对观者，

在大部分文学艺术文本解读中，解读者不会面对创

作者，而是面对文本，直接作用于解读者的，是文本

意向性。至今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文本意向性”

(textual intentionality)这个概念，但是许多讨论已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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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概念作为出发点，尤其是分析哲学一脉的思

想家。不少人以为意向性问题是现象学一系论者的

核心问题，其实符号学等学派，更关心文本中体现的

意向性，给本文的论辩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支持。

例如符号学家艾柯提出“文本的意向”(text’s in⁃
tention)，认为意向必须表现在文本中，才能被解

读。他甚至认为：“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

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

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文本本身都是解

释作为意义根据“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建立起

来的。艾柯承认这是个循环定义——“被证明的

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凯·米切尔则称之为“形

式的意向”，文学文本形式携带着某种意向性。

历代学者的论著中尤其值得仔细研读的，是布拉

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 1943年的论文《艺术的意向

性与非意向性》，以及语言哲学家塞尔 1983年的名

著《意向性》。

穆卡洛夫斯基把文本中的各种因素分成“意向

性成分”与“非意向性成分”两大类。所谓“意向性成

分”指的是“作者意向性”产生的文本构成因素，体现

了作者意向的“有效性部分即符号表意部分”。但是

他认为文学艺术不像使用符号那样，不是“交流符

号”，不以有效地传达某种意义为目的。因此在艺术

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意向性成分与非意向性成分联

合构成的“涵义统一性”。他解释说“只有以意向性

为背景，才能感觉到非意向性：只有当欣赏者追求艺

术作品的涵义统一性的努力受到阻碍时，欣赏者才

会产生非意向性”。他所谓“非意向性”实际上是

“非创作者意向性”，也就是文本中无法归入创作者

意向性的部分。这些因素形成了解释障碍，需要“欣

赏者”加以补充。穆卡洛夫斯基从符号学角度呼应

了英加登的文本“不定点”观念。

塞尔的专著对意向性这个术语做了一个精彩的

解释，很接近本文讨论的“文本展示意向性”。他说

“一般来说，为了解意向，我们可以问‘这行为者想干

什么？’那么，他做一个声言时想干什么？他想用再

现某物为某态，来造成此物为某态”。塞尔这句话

似乎有点绕口，却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也是

本文对“展示意向性”的理解：靠再现某文本为文学

艺术，来造成此文本是文学艺术文本的局面。因此，

文本意向性，是符号文本体现出来的创造与展示意

识，它更多是一种文化推动力，不同于现象学说的作

为“意识的基本品格”的个人意向性。

文本意向性看来抽象，却很实在地落到文本的

体裁分类上，因此它是“文本自携元语言”的重要部

分，是文本对解释施加的文化压力。对于艺术文

本的意义而言，文本意向性比文本形式上的“艺术

性”更为重要。体裁是一个文化形式问题，体裁归

类决定意义。就文本意向性的表现而言，体裁形

式范畴比内容更为重要。关于意向性卷入的诸问

题，现代思想史上的研究极为丰富，无论是现象学

运动，还是分析哲学运动，还是符号学运动，都注

意到意向性的重要，也都关心意向性在艺术中的

作用。本文面临的困难是，意向性讨论者虽众，却

没有人明确讨论过文本展示意向性。只有仔细分

析各家之论，才能从他们的讨论中找到可支持本

文论辩之处。

三、展示与“不定点”

那么文本意向性如何导向解释出来的艺术意

义？胡塞尔对丢勒的铜板画《骑士·死神·恶魔》做过

仔细分析。观者首先把铜板画纸当作“形象载体”之

物，然后意识到表现的人物形象，而后从散乱形象中

看到了文本形象的意义：骑士面对死神与恶魔。真

正的艺术观照，在第三层面上发生。观者依靠意识

中的想象，构成形象载体—形象客体—形象主体这

三步。由此，胡塞尔认为艺术认知的对象，“对我们

来说既不是存在的又不是非存在的”，因为“当我们

采取纯审美态度时，重新又把它当作‘纯图像’，而不

赋予它关于存在或非存在，可能的存在或推测的存

在诸如此类的任何标记”。这是胡塞尔对观画者从

感知到认知过程的一个生动的描绘，他认为意义的

发生需要观看者解释意向性的综合。

··16



2021.1 文艺理论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ES

现象学文学理论家英加登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解释者面对的艺术作品，既不是实在的对象，也

不是观念的对象，而是二者结合的纯意向性对象。

英加登发展了胡塞尔的图像三层次说，提出文学文

本四层次说：“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第

一，语词声音和语音构成以及一个更高级现象的层；

第二，意群层次：句子意义和全部句群意义的层次；

第三，图式化外观层次，作品描绘的各种对象通过这

些外观呈现出来；第四，在句子投射的意向事态中描

绘的客体层次。”英加登的贡献，在于强调解释者对

艺术文本的“补空”。他指出解释者意识中第三层，

即图式化，不可能再现真实客体的一切，这个层次包

含一系列的许多“不定点”，文本中有许多不完整或

不明确的地方，解释者往往填补了这些“空白”，英加

登称之为“再现对象的具体化”。然后才能达到第四

个层次，即再现客体层。

英加登自己认为这是“非主观主义亦非客观主

义的美学原则”，因为“不定点”既在文本中，又在解

释者心中。因此，这种“不定点造成的意向性张力”，

正是激发解释的地方。与其他文本相比，艺术文本

保留了最大量的“不定点”，从而形成解释过程的张

力。由此文学艺术文本对解释者的召唤，唤出解

释者的意义意向性，引发解释者对意义完整性的

追求。例如无标题音乐、抽象美术、先锋戏剧，不

定点的数量都极大，迫使解释者用最大的努力得

出意义。作家和艺术家不一定知道这个理论，却

本能地在这一点上竞争，其结果是创新性的作品

“意义不定点”数量增大，一直到作品几乎让“不定

点”占了主导，此时文学艺术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

几乎全部重建文本的要求，文本也由此成为“意义开

放”文本。

很多论者都体会到“不定点”引灰的这个过程，

只是对此的命名和论辩方式各有不同。卡勒提出过

“自然化”(naturalization，有译作“归化”)，类近与

此。叙述学家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提出，“自然化”

的标准是口述故事传达，叙述文本一旦能被读者归

化到像口头讲述那样“自然”，文本的各种紊乱已经

理顺，就取得了可理解性。弗鲁德尼克此说让“二次

叙述”又一次成为热烈争论的问题，理查森等一批学

者对此激烈反对，针锋相对提出“非自然”叙述学。

他们认为很多叙述完全无法归化到像口头讲述那样

“自然”，也就是说“理不顺”。笔者也曾试图推进这

个理论，提出了解释者“二次叙述”的四种方案：对

应、整理、妥协、创造。四种方式需要解释者的意向

性才能走得通。不管哪一种解释，都是读者对艺术

文本“不定点”的意向性回应，文学艺术靠重构意向

性，才得以导出意义。

对这个“不定点”问题，可能中国古人的理解更

为深刻。禅宗诗学称之为必须突破的“文障”：文本

的语言帮助理解，同时也妨碍理解，它推进解释，却

更可能遮蔽意义。汤显祖对此有一精彩论述：“达

摩西来，扫灭文字。《五灯》出，文字复为祟矣。大都

此 方 教 体 ，最 伊 声 闻 。 而 支 那 传 心 ，文 为 结

习……尝谓迦叶拈花，别开一路，持衣示信。只因

此土文习业深，因缘依文不舍。故其五叶儿孙，惟

用一翻字法门，扫除文障，直指心地法门。”王夫之

对读者对“不定点”的重构作用说得更清楚，认为文

本“谓之有托亦佳，谓之无托更佳：无托者，正可令

人有托也”。

文学艺术文本的“不定点”，可以说是已经退场

的发出意向性留下的依据，用来召唤正要进场的解

读意向性。这二者的会合，使文学艺术成为英加登

所说的“纯意向性对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

进一步说清“展示”的本质。

四、展示与文化范畴

海德格尔曾提出过：意义的产生，就是意识把对

象“作为”某个种类的事物，“意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相

交共生的，是主体与对象的契合，世界万物只有为我

所用才有意义，因此，我们把物‘作为’(Als)什么，他

才能是什么”。他又进一步说明“作为”的重要性，

“在理解中敞开的东西，总是按照下述方式被通达

的，那就是在它身上可以明确地提出它的‘作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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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个‘作为’(Als)造就着被领会的东西的明确

性结构。‘作为’组建着解释”。意义是世界万物之

所以能被主体构成的原因，而意义的获得，取决于意

识把对象“作为”什么，说实在一些，即是理解它的文

化范畴。海德格尔的这个理解很接近奥格登与瑞恰

慈名著《意义的意义》中所列举的意义定义之一：“意

义就是一个符号被解释为即是的某种东西。”既然

意义是意识与世界万物的关联方式，作为范畴的意

义，就必然取决于解释者把符号“作为”什么，而解释

者不可能不受文本从展示中得到的意义压力。展示

将意向性直接呈现于解释者，首先让他们感知到的

是范畴，具体来说就是体裁。

一个文本被生产出来，就必须按其所属体裁规

定的方式得到解释，“期待”是文本意向性造成的。

例如，对同一文学文本有“散文读法”与“诗歌读法”

的区别。一篇短文字，放在文集里是散文，放在诗

集里就是诗，而当作散文读与当作诗读，哪怕同样的

语句，解释意义会大不相同，诗句必须读出象征的深

度，因而需要补足更多的“不定点”。卡勒认为，“各

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是不同的期待

类型”，“戏剧之所以存在，真是因为把某些作品当作

戏剧来阅读的期待，与读悲剧和史诗完全不同”。

对其他的艺术，更是如此。行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

动物绘画之所以是美术，不过是因为它们被当做美

术作品陈列出来。艺术是人造物，是媒介化的符号

文本。一旦按某种文化范畴展示，解释者识得这个

范畴，就已经明白它内蕴的体裁意向性，于是调动出

其经验中对此体裁的“前理解”。观者开始解释前，

就与文化传统签了一个约定：按某种已有体裁的范

畴程式来解读它。观者对这个过程不一定自觉，因

为解读的模式化是文化所给与的本能反应，几乎不

经过思辨。

胡塞尔描述过这种“纯粹美学的艺术作品的直

观”。他说“艺术直观”与“现象学范畴直观”一样，都

是排除“自然”的观念，对存在判断的存而不论：“艺

术家为了从世界中获得有关自然和人的‘知识’而

‘观察’世界，他对待世界的态度与现象学家对待

世界的态度是相似的……当他观察世界时，世界

对他来说成为现象，世界的存在对他来说无关紧

要。”但是他又说“艺术直观”与“现象学直观”又有

很大不同：“前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和在概念中

把握这个世界现象的‘意义’，而是在于直觉地占

有这个对象，以便从中为艺术创作采集形象材

料。”简而言之，“现象学直观”用范畴把握现象的

意义，而艺术直观以直觉方式，用个别的感性直观把

握世界。

胡塞尔的描述是对的，但是“艺术直观”是艺术

家创作时面对自然对象的体验方式，而不是解释者

面对艺术文本的认知方式。解释者面对具有艺术符

号文本，不可能不去区别范畴而直接把握到“形象材

料”。面对文本时，我们首先把握它作为文化范畴的

存在，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范畴直观”。但是英加

登认为，“艺术直观”与“现象学范畴直观”的区别，也

适用于面对艺术文本时。他用了维纳斯雕像作为例

子，认为解释者面对这个雕像，看到的不仅仅是“一

个共相形体”，而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形体”。“艺术直

观”把世界万物把握为一个感性对象，因为“审美事

件始于纯粹的感性知觉”。笔者认为，解释者首先

看到的不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形体”，而是其文化范

畴，即作为“共相形体”的雕像，一个大理石的女性形

体再现。雕像中的意向性当然需要解释者的“文化

签约”配合，才能落实到解释中，这与面对“自然的”

的女体不同。1917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首开裸体写

生课时，引起社会上轩然大波，也就是因为女模特形

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文化范畴的“共相形体”，更可

以(如当时大众的意见)被看成是一个自然的“特殊女

体”，那样的对象就被剥离了艺术意向性。展示这个

形体的艺术意向性(无论雕像或模特儿)，必须要有

“艺术的解释”才能落实。艺术解释者必须把握的，

远远并非是纯粹的“形象材料”，而是浸透文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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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的对象。

其实胡塞尔与英加登也明白，当意识面对符号

文本(想象存在者，如虚构；观念存在者，如数字)时，

与面对物(实在存在者)时，意向性悬搁的部分很不

同。文本对象受制于“形式本体论”，只是作为意识

活动的相关项而存在，他们不是构成仪式活动的对

象，而是意识活动的构成对象，英加登更是指出了艺

术文本是“主体间际的意向对象”(intersubjective in⁃
tentional object)，因为它“超越了各种卷入的意识经

验，既包括作家的，也包括读者的”。因此它们的本

质与存在处于分离状态，它们只是做出“本体承诺”

的一个意向性环节。

一个自然会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文本展示意向

性，只局限于艺术吗？难道我们面对一本词典，一次

宣判，一个笑话，不也是首先就直观地把握它们的文

本身份，在与文化的约定中解读这些符号文本吗？

是的，意识面对任何符号文本，首先需要文化范畴

化。但是在文学艺术中，这种文本展示意向性特别

清晰。相对于其他文本范畴，艺术文本最难判定，而

且一旦被当作艺术文本来解释，造成的意义变化特

别剧烈，也就是说，文本展示意向性造成的意义魔术

特别炫目，维纳斯雕像的例子就是明证。

回到本文开始时关于卡夫卡小说的争论，科拉

克说：“有许多作品有其本有的明显品格，无论创造

者意图如何，都是艺术。”他的意思是艺术文本的特

有品质，决定了它们是艺术品。而莱文森的看法正

好相反：“艺术品格(artworkhood)不是事物内在的品

质，而是此事物与人类思想活动 (human activity of
thought)的正确连接关系。”此二人何人说的对呢？

应当说都有道理。乾隆皇帝作诗几万首，无一流传，

没有多少“艺术品格”，但是合韵合律。按莱文森的

说法，就无法否认他写的是诗，但文本没有内在的艺

术性无法满足诗的读法要求，就很难给整个社群的

解释者以艺术的满足。因此二者必须结合：只有先

承认其为艺术，我们才能看出它“本有的艺术品

格”。但是由展示意向性凸显的文本范畴，必须由解

释者的意向性来补充完成，此时文本的艺术品格，就

不能让解释者的“期待”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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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Intentionality" in Art and Literature

Zhao Yiheng

Abstract：Intentionality, the speculation projected by consciousness onto the object, is that starting point of any mean⁃
ing activity. It includes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sender of the text, and that of the receiver, as well as the seemingly subject-
less "textual intentionality" between the two. Within the sender's intentionality，there are both the artist's and, more impor⁃
tantly, the demonstrator's intentions. Demonstration reveals the cultural category of the text and, therefore, exercises more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pretation. During the reception of the artistic or literary text, the "textual intention" is a cru⁃
cial link, determining the "artfacthood" together with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the text. In the text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ere is
left a huge amount of intentional traces that calls for the interpretive intentionality. The more those "meaning indetermi⁃
nants" in the text, the higher the interpretative tension, as the demand on the interpretation is higher.

Key words：Art and Literature; Text; Intentionality; Demonstration; Indeterminant; Interpretative 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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